
—1— 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文件 
 

应用学院发〔2020〕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关于疫情

防控期间实施在线教学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在线

教学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

     2020 年 2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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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

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在线教学工作方案 
 

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、

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，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

和教学质量，实现“停课不停教、停课不停学”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

特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工作方案。 

学院 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拟定 20 周，原定于 3 月 2 日开

学。为保证正常教学计划落实，从 3 月 2 日（周一）起全面开展在

线教学工作，开课教师应按照排定的 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课表

和具体教学周实施在线授课或远程指导学生自主学习。在线教学至

疫情结束学生返校上课结束，后续教学工作按照教学计划继续实施。 

开学返校时间视疫情情况另行通知。 

一、课程教学安排 

（一）理论课程 

原则上延期开学期间，所有理论课程实现“线下课程”到“线

上课程”的融合和迁移。根据课程教学实际需求确定在线教学实施

方案，并按照课表实施在线教学。 

（二）实验课程 

延期开学期间，有条件的实验课程，任课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

开展部分线上教学工作。因课程特点、硬件条件无法开展线上教学

的，待疫情结束学生返校后再行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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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践教学环节 

1.各系可适当调整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的进度安排，并保持与校

内外实习实践单位沟通，及时协商具体教学时间。未经批准，不得

安排学生提前返校开展实习实训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实践教学工

作。 

2.为确保毕业班学生如期顺利毕业，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

题，各系可根据情况采取网上视频答辩等形式进行。各系应安排指

导教师通过微信、QQ、邮箱等通信工具对学生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指导，确保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3.毕业班的顶岗实习、综合实践教学活动，可适当调整教学安

排。因疫情防控，学生不能参加后期的实习，将酌情予以减免学时。 

（四）其他课程 

1.体育类等需要面对面现场教学的课程，统一延至开学后再行

开展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2.选修课将根据学院选修课供给情况和学生需求，另行安排，

满足学生修读需求。 

（五）相关教务工作 

1.补考工作将于开学后进行，具体安排根据情况另行通知。 

2.毕业年级学生的毕业资格审核及学位授予等工作，视疫情情

况适时调整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二、资源建设与组织实施 

（一）教学组织及平台选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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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课程资源建设。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，

都应完成课程线上资源建设工作。按教学大纲要求，制定适合线上

授课的教学设计方案。 

2.在线教学平台。为保证在线教学稳定顺利开展，学院主要对

接“超星泛雅”和“智慧树网”两个课程平台供教师选择。如果教

师在平时授课中习惯使用的其他平台具备稳定在线教学功能，可继

续沿用。为更好地组织互动讨论，建议教师在发挥教学平台工具优

势的基础上，结合微信、QQ 等工具，设计并组织学生开展师生互动、

生生互动等教学环节。 

3.在线教学方式。任课教师可采用 MOOC 教学、录播课、直播

课、网络资源课等任一种方法开展教学。 

（1）教师无论采取何种在线教学方式，均应在教学平台上建立

线上课程教学班，便于课程信息发布、教学组织及后期教学督导。

第十周后开课的课程可适当延后建立线上课程，视疫情情况再行完

善。 

（2）已拥有完整的线上教学资源（具有完整教学视频）的校本

课程（SPOC），应以自建的教学资源为主。通过课程教学班及时发布

教学内容、进度安排等公告，以“学生网络自主学习+教师在线辅导

+语音直播答疑”等多种方式开展在线教学。 

（3）教学内容与智慧树网、超星泛雅、中国大学 MOOC、学堂

在线等网络课程平台所推荐优质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同或相近的，可

根据教学实际，采取选用外校视频资源或教学示范包，并通过课程

教学班及时发布教学内容、进度安排等公告，以“学生网络自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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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+教师语音直播讲解+在线讨论答疑”等多种方式开展在线教学。 

（4）如无合适的网络教学课程，教师应在开课前，进一步完善

在线授课教学课件（PPT）、电子教案等，通过所选用的教学平台开

展“同步直播课程+在线讨论答疑”等多种方式进行在线教学。 

4.线上教学实施。主要按照以下几个环节进行： 

（1）建立课程教学班并发布。教务处负责对接“超星泛雅”和

“智慧树网”两个课程平台，指导各系（部）建立课程教学班，完

成学生信息的导入和配对。如使用其他教学平台，请教师自行与平

台对接，建立课程教学班，完成学生信息的导入和配对，并报教务

处备案。系（部）在开课前将课程教学班信息发至相关学生，同时

要求学生提前做好线上学习的准备工作。 

（2）线上预授课。各系（部）应协助教师对线上教学组织相关

事宜进行充分说明，每门课程正式开课前应至少完成一次线上预授

课。预授课时长不限，重点在于通过预授课，与学生建立授课关系，

向学生介绍在线教学的相关要求，及时发现、解决授课过程中出现

的困难和问题。 

（3）在线授课。教师和学生按照课表安排时间（3 月 2 日为线

上教学第一周周一）准时开展在线教学。教师应利用教学平台做好

考勤、互动、布置作业等教学环节。 

（4）疫情结束学生返校后，已经进行线上授课的教学内容，原

则上不再重新安排线下授课。 

（5）同一门课程原则上应使用同一个教学平台，课程组老师应

共享教学设计和资源。课程组应进行网上集体备课，适应在线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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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，掌握在线教学技能，提高在线教学效果。 

（二）学生线上学习 

1.学生及时查看了解应修课程的网络课程学习平台及教学方式。 

2.加入课程教学班。按照要求在手机端下载注册相应网络，并

根据教师发布的班级邀请码或二维码加入班级。 

3.进行在线学习。在相应网络教学平台班级中接收教师公布的

课程邀请码，按照课表时间提前 5 分钟进行学习。在线学习期间的

签到、学习、作业、互动、测验等信息均为平时成绩的重要考核内

容。 

4.学习环境要求。在家中安静有网络的环境进行在线学习。 

5.硬件设备要求。提前准备好智能手机或电脑（可上网）。 

6.特殊情况处理。针对少数无法进行在线学习的学生，教师应

制定具体方案，待学生返校后补齐所有教学环节。 

（三）课程考核方式 

1.线上教学课程应和线下教学一样，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

制定线上学习和各种考核方式的具体要求。 

2.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，致使课程教学为全过程线上教学，无

法实施线下教学的，教师应结合课程考核方式的要求，制定适合在

线教学的考核方式。对需要线下集中组织考试的，待学生返校后组

织线下集中考核，将线上学习成绩计为平时成绩，综合学生线上学

习成绩和线下考试成绩等形成课程考核最终成绩，学生获得对应课

程学分。 

3.本学期考核方式为“考试”的必修课的总评成绩应包含在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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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的表现和考核成绩、返校后课堂学习的平时成绩及期末考试成

绩等。其中期末考试等线下考试待学生返校后择期组织。 

三、工作保障与具体安排 

（一）加强组织 

1.疫情防控期间，各系（部）应高度重视、精心策划、抓好落

实，充分发挥在线教学的主体作用。 

（1）认真组织动员、在线教学培训、咨询、服务等工作，制定

本学院实施在线教学的具体方案。针对教师因疫情无法按时教学的

情况，各系（部）应提前做好安排，保证课程教学正常进行； 

（2）组织系（部）主任、副主任、教研室主任、任课教师、教

务员等教育教学管理人员，落实在线教学安排； 

（3）做好在线教学师生对接工作，通过 QQ 群、微信群等通信

工具建立系（部）-教师-班长-教学班沟通群，帮助授课教师及时对

接到上课学生； 

（4）配合教务处做好在线教学检查工作； 

（5）对在线教学期间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跟踪，及时了解、发

现和解决师生在教学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 

2.任课教师应积极参加在线教学培训，适应新型教学环境，掌

握在线教学技能，按照排定的课表和具体教学周安排实施好线上授

课，认真指导学生开展线上学习，保障在线教学效果。 

3.学生应根据本学期课程安排，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，熟悉各

种网络空间的运作方式以及各种前沿的资源和工具使用（教学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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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端操作说明附后）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，遇到疑难问题主动积极

地通过网络、电话等通信手段向任课教师咨询，最大限度地降低新

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学业的影响。 

4.教务处将制定在线教学检查方案，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在线教

学督导，通过教学平台查看教师的在线授课情况，抽查教学日历、

线上授课课件等教学材料，及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相关系（部）。 

（二）按时推进 

1.2 月 18日前，教务处制定在线教学工作方案，初步完成与相

关教学平台的技术对接工作。 

2.2 月 19日前，教务处组织“超星泛雅”和“智慧树网”平台

技术人员完成在线教学技术服务与前期培训工作，同时利用网络直

播、操作视频、微信群等方式对全体任课教师进行平台使用线上培

训及答疑。 

3.2 月 21日前，教务处将发布本学期教师课表，各位教师及时

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查询“教师个人课表”，并填写课程所选的在线教

学平台。教师课表如有问题，请于二日内（2 月 21 日-22 日）联系

教务处予以解决。 

4.2 月 23 日前，各系（部）报送《课程教学平台选用情况表》

（附件 1）至教务处。教务处将与“超星泛雅”“智慧树网”等课程

平台根据选用情况建立咨询和技术支持群，解决师生使用平台的相

关问题。 

5.2 月 25日前，各系（部）组织教师至少完成前三周线上教学

的课程资源建设工作，建立课程教学班。教务处对接相应的课程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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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，完成教师账户注册、学生信息的导入和配对。 

6.2 月 27 日前，各系（部）将课程教学班信息发至所有学生，

要求学生提前做好线上学习相关准备，保证学生与任课教师之间建

立便捷的沟通渠道。 

7.2 月 29日前，各系（部）组织任课教师完成一次在线教学预

授课，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沟通、解决，保障在线教学顺利实

施。 

8.3 月 2 日正式开展在线教学工作，直至疫情结束，恢复线下

授课。期间各系（部）组织任课教师继续完善课程资源，以满足在

线教学需要。 

四、平台管理与技术支持 

（一）教务处将通过发布操作说明、示范教学、技术服务远程

协助、在线客服等，针对教师授课与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

问题开展教学服务。学生在使用期间如遇到平台操作、教学等问题，

可反馈至任课教师，无法及时解决的，教师应及时反馈至教务处。 

（二）教学资源及平台使用说明 

1.“超星泛雅”课程平台教师操作指南、学生操作指南及共享

课程库清单（附件 2）。 

2.“智慧树网”课程平台教师操作指南、学生操作指南及共享

课程库清单（附件 3）。 

3.教育部公布的在线课程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

学服务方案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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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学服务联系人 

“超星泛雅”课程平台联系人：董城程，电话 15942811881； 

“智慧树网”课程平台联系人：陈博，电话 18840877332； 

学院教务处联系人：谢英杰，电话 15542675765，王冰冰，电

话 13654085366，姜洋，电话 18842802899，关红梅，电话 15541185829，

邓梦宁，电话 18842886678，陈宝大，电话 13942027298。 

 

附件： 

1.2019-2020-2 学期“停课不停教”课程教学平台选用情况表 

2.“超星泛雅”课程平台操作指南及课程库 

3.“智慧树网”课程平台操作指南及课程库 

4.在线课程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服务方案信

息汇总表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月 18日印发 
      


